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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配套基础设施补助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
 
各地（市）财政局、文化和旅游局：
为落实《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我们制定了《西藏自治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配套基础设施补助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2026年3月13日
 

















西藏自治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配套基础
设施补助实施细则（试行）

为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的通知》（藏政办发〔2025〕13号）等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补助对象
围绕《西藏自治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25—2035年）》打造提升“三条文化旅游廊道、四条精品文旅大环线、七条精品文旅深度体验小环线、两条文物主题游径、四条精品非遗旅游线路”沿线的县（区、市）。
二、补助标准
按照《西藏自治区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区、市）评分细则》，对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区、市）的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业态与服务、线路与游客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分，90分及以上县（区、市），每年给予500万元、连补3年的配套基础设施补助； 85分（含）-90分（不含），每年给予300万元、连补3年的配套基础设施补助；80分（含）-85分（不含），每年给予100万元、连补3年的配套基础设施补助。
三、申报审核
（一）申报条件。
1.重视程度。县（区、市）高度重视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将精品旅游线路纳入相关规划，打造建设旅游服务中心（驿站）、观景台、停车场、旅游厕所、旅游住宿、超市、充电桩、供氧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
2.线路资源。线路上有A级旅游景区；主游程不少于2天1晚，线路上具有3个以上（含3个）特色旅游项目。
3.基础设施。4G信号覆盖应达到80%，电子路牌能实时显示天气、客流等情况，线路上有旅游住宿、超市、厕所、加油站等旅游设施，综合服务驿站能满足游客基本需要。
4.旅游业态。线路内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等“旅游+”产品供给丰富；节庆、演艺、非遗等文化体验活动吸引力强。
5.旅游服务。线路实施标准化、常态化管理，线路投诉处理、安全应急、综合管理等体系较完善，安全处置得当，安全标识齐全，应急救援及时有效。
6.市场效益。在区域内有一定知名度、美誉度和示范性；县（区、市）年度接待游客量达到60万人次以上，边境县（区、市）年接待游客量达到30万人次以上。
（二）申报材料。
1.精品旅游线路申报表（附件1）；
2.精品旅游线路申报佐证材料，按照《西藏自治区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区、市）综合评分细则》逐项进行自评并附佐证材料；
3.地（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对申请材料出具初审报告；
4.其他相关资料。
（三）申报审核。
1.地（市）审核（2026年3月底前）。地（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所在县（区、市）提交申报资料，并进行审核后推荐上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2.自治区终审（2026年5月底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对照《西藏自治区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区、市）综合评分细则》，结合地（市）上报的材料进行评分，评定补助名单；
3.公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多渠道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确定为精品旅游线路配套基础设施补助名单。
四、资金拨付
补助资金列入年度预算。自治区财政厅根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最终审定结果，将补助资金按规定程序分年度及时拨付各地（市）、县（区、市）。
五、资金用途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及周边区域的旅游配套基础设施新建、改扩建等提升工程。
六、监督管理
（一）获得补助资金的申报县（区、市）应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加强对补助资金的监管。各地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拨付使用补助资金，不得截留、滞拨、挤占、挪用补助资金。
（三）严格惩戒违法违规行为。对虚报、冒领等骗取财政补助资金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涉嫌违法违规问题，依法追究相应责任。存在以上情形的，自治区相关部门将不再接受文化旅游领域财政资金项目申报。
（四）实行举报奖励。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推动社会共治共防文旅领域套取、骗取财政补助资金违法违规行为，奖励按《西藏自治区文旅领域违法违规申报使用财政补助资金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五）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审核认定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管理机构、承担单位、依托单位、专家、第三方机构等各类主体，存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七、附则
（一）本实施细则由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实施细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政策或行业发展情况等，适时修订。
（二）本实施细则执行时限按照藏政办发〔2025〕13号文件规定执行。

附件：1.西藏自治区精品旅游线路申报表
      2.西藏自治区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区、市）综合评
分细则



附件1
西藏自治区精品旅游线路申报表
	线路名称：

	线路申报单位及联系电话：

	地址：

	线路包含的旅游产品：

	上年度旅游花费（万元）：

	年接待旅游人次：

	基本情况简介：（一、重视程度；二、资源特色；三、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四、旅游业态情况；五、影响力和知名度等。可另附页）


	重要获奖情况：


	附件目录
	

	线路所在县（区、市）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线路所在地（市）文化和旅游局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上交一式二份；2.以上所有申报文字材料统一用A4纸打印（复印）。




附件2

西藏自治区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区、市）
综合评分细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资源禀赋
（20分）

	资源数量与
等级情况
	7
	线路资源总数≥1000处以上得4分，资源总数＜1000处得2分。

	
	
	
	五级资源总数达≥5处得3分，五级资源＜5处得1分。

	
	资源保护与
利用情况
	6
	编制文旅融合规划、A级旅游景区规划等，对资源提出保护与利用的，编制一类规划的得1分，最多得3分。

	
	
	
	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开展旅游资源保护，同时制定重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含资源开发时序清单）得2分。

	
	
	
	景区内有旅游资源保护宣传标识标牌得1分。

	
	旅游品牌情况
	7
	每拥有1个A级旅游景区得1分；1个4A旅游景区得2分；1个5A旅游景区得3分；本项最多得4分。

	
	
	
	拥有国家级文保单位、国家级非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拥有其中一项得0.5分，最多3分。

	


旅游基础设施完备度
（25分）
　
　
	交通设施
	5
	全线达到三级公路标准，险段增设避险车道得3分。

	
	
	
	景区“最后一公里”道路硬化90%以上得2分。

	
	服务驿站
	8
	线路内拥有游客服务中心、旅游交通服务、停车场、旅游厕所、供氧设备、应急救援设施每项1分，最多得6分。

	
	
	
	供氧设备完好无损、厕所干净无味、应急救援及时响应得2分。

	
	智慧化水平
	6
	智慧旅游设施体系完善，具有智慧导览系统得3分。

	
	
	
	功能齐全、覆盖范围大、服务到位得3分。

	
	标识标牌系统
	6
	线路标识标牌具有安全警示，交通标识、全域全景导览、景点介绍、服务设施标识得3分。

	
	
	
	线路标识标牌损坏率低，文字、图案清晰可见，不易褪色，安装位置合理得3分。

	业态与服务
（14分）
	业态丰富度
	4
	含多种特色业态，拥有生态观光、科考研学、乡村旅游、康养旅游、体育旅游、非遗旅游、红色旅游、冰雪旅游系列旅游产品，每拥有一项得0.5分，最多得4分。

	
	自驾游服务设施
	6
	建设有自驾游旅居营地得2分，自驾游服务设施完备，配备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得1分，最多3分。

	
	
	
	拥有成熟旅游自驾游线路产品得3分。

	
	全季旅游项目
	4
	线路旅游产品全季覆盖，提供1种以上冬季旅游产品或夏季旅游产品得2分。

	
	
	
	形成全季节游玩得2分。

	线路及游客情况
（12分）
	线路住宿及餐饮
	7
	每具有1个星级酒店得3分，具有精品民宿得1分，最多得4分。

	
	
	
	餐饮证照齐全，价格合理，就餐环境和服务态度良好，菜式有特色，规模符合需求得2分。

	
	
	
	食品卫生符合国家规定；餐具、饮具、厨具分类存放，并进行消毒处理得1分，发现一处不合格，不得分。

	
	旅游商品
	3
	具有特色旅游商品得2分，若该商品区内外驰名额外得1分。

	
	游客综合满意度
	2
	游客匿名问卷评分≥90分得2分。

	经济社会效益
（10分）
	招商引资
	2
	引进全国知名企业入驻得1分。

	
	
	
	落地500万元及以上旅游项目投资得1分。

	
	旅游收益
	5
	近三年旅游收益同比增长大于30%得3分。

	
	
	
	近三年旅游收益同比增长30%及以下得2分。

	
	乡村振兴
	3
	旅游带动本地就业、助力乡村振兴得2分。

	
	
	
	旅游带动当地就业人数≥5%得1分；5%以下不得分。

	宣传营销
（9分）
	品牌形象与推广
	5
	具有旅游口号、吉祥物、文创产品等1项得1分，最高得2分。

	
	
	
	举行旅游推介会、文化节、自驾大会、骑行赛等1项得1分，最高得3分。

	
	数字化营销
	4
	拥有小红书、抖音、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运营账号等1项得1分，最高得2分。

	
	
	
	合计年更新达100条得1分。

	
	
	
	开展网络营销活动（含博主、名人等）得1分。

	游线安全
（10分）
	事故记录
	5
	近三年未发生旅游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并提供县（市）级人民政府承诺函，得5分。

	
	市场秩序问题
	3
	近三年未发生旅游投诉、旅游负面舆情、旅游市场失信等市场秩序问题，并提供县（市）文化和旅游局承诺函，得3分。

	
	安全培训与应急能力
	2
	定期开展旅游安全培训与应急救援演练得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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